
徐某（15周岁）与曾某（14周岁）均

为在校学生。某日，曾某驾驶自家电动自

行车前往徐某处，后由徐某驾驶该车搭

载曾某上路行驶，途中与行人杨某发生

碰撞，造成杨某、徐某、曾某三人受伤及

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曾某、杨某无责

任。后杨某因伤治疗无效死亡，其近亲

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徐某、曾

某及其监护人共同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7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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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解答律师

张玉龙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所

晨报法律援助

团成员单位、江苏

帝伊律师事务所主

任，清华大学法律

硕士。自从事专职

律师以来，办理各

类案件数百件，现

在重点办理民商事

案件。2011年6月被

徐州市司法局评为

2010年度徐州市法

律援助优秀律师。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

所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2年度法律

援助先进单位。

江苏帝伊律 师

事务所是经江苏省

司法厅批准设立的

徐州市市区较早由

个人设立的律师事

务所，办公地点位于

复兴北路金凯隆商

务 大 厦 912、913、

914、915室，有律师和

工作人员十余名、法

律硕士3名。其中，律

师事务所主任张玉

龙获清华大学法律

硕士学位。联系电

话：0516－ 83832509、
13305212880（微信），

网 址 ：www.jsdylaw.

com。

律师观点 仅供参考

本报记者 孟丽 整理

在数字时代，肖像权不仅是受法律保护

的人格权，也可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数字资

产。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任何组织

或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除

非经权利人明确同意。在流量经济兴起的背

景下，网红博主的肖像权已具备显著的商业

价值。电子商务公司超出合同约定，未经许可

通过修图技术将王某肖像用于其他服装款式

的宣传，该行为构成对王某肖像权的侵害，应

依法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电商“换装”博主照片
用于商品宣传

王某是一名在小红书平

台拥有约1.8万粉丝的博主，

日常内容以分享个人穿搭为

主。2025年6月，某电子商务公司主动联系王

某商谈合作。双方通过微信约定：该公司向

王某寄送情侣T恤套装，王某穿着拍摄后交

付照片用于广告宣传，费用标准为每组照片

700元至800元，每组包含5张至10张照片。电

子商务公司收到照片用于其网络店铺“某某

先生旗舰店”中多款情侣T恤套装的宣传。此

后，王某发现该公司对照片进行了二次修

改，通过修图技术将其肖像合成至其他未实

际拍摄的服装款式上，共制作116张图片，用

于店铺多款商品的宣传。王某认为该公司超

出合同约定范围使用其肖像，侵犯了其肖像

权，遂诉至法院，要求删除侵权图片链接、赔

偿损失、发布道歉声明并消除影响。

以案说法

某菜馆于2023年注册成立。

2025年3月，李某、张某承租该菜

馆店面，利用其原有经营设备、营

业执照等从事外卖业务。二人在

外卖平台的店铺名称、头像及宣

传图片中均使用了“彭厨”商标。

“彭厨” 系列商标由彭某享有专

用权，并以独占许可方式授权给

某餐饮公司使用。该公司以该品

牌在全国开设数百家门店，具有

一定市场知名度，且该商标已被

认定为驰名商标。部分消费者反

映该外卖店铺存在口味、卫生等

问题，该店虽多次更名，却仍持续

使用“彭厨”商标。彭某与某餐饮

公司认为该菜馆恶意侵权，遂诉

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并主张惩

罚性赔偿100万元。

菜馆冒用他人注册商标

李某、张某在外卖经营中使

用“彭厨”商标，构成对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侵犯，应承担赔偿经济

损失的责任。关于惩罚性赔偿，因

案涉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二人

多次更名仍持续使用侵权标识，

行为具有反复性和持续性，主观

上存在攀附商誉的故意，易导致

消费者混淆，并可能对商标商誉

及食品卫生安全造成影响。人民

法院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六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在裁量范围内酌情决定是否

适用惩罚性赔偿。

以案说法

田某骑行二轮电动自行车行驶至某

施工路段时，因路面不平导致车辆失控摔

倒受伤，后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

明》载明：事发路段为一般城市沥青道路，

配有照明设施，施工方为某绿色发展公

司，事发时该路段未设置警示标志标牌，

施工路面尚未完工。绿色发展公司系该道

路工程总承包单位，其将部分工程分包给

某水电公司，而某水电公司又违反规定将

工程分包给某建筑公司。田某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三公司共同赔偿其损失19万余元。

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

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

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

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被侵权人

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可减轻侵

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田某受伤的直接原

因是施工路段未设置警示标志及防护围

挡，某建筑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应承担

主要过错责任；某水电公司违反规定分

包，应与某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此外，

案涉道路为田某日常通勤路段，其对道路

施工情况应有一定认知，在行驶过程中未

充分注意安全，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

过错，可相应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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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驾驶电动自行

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本案中，徐某、曾某均

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徐某对杨某造成

的损害应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曾某

在事故发生时仅14周岁，其违规搭乘行为

客观上增加了道路安全风险；曾某的父母

未对车辆尽到妥善保管义务，亦未充分履

行监护职责，致使不具备驾驶资格的曾某

驾驶电动自行车外出，该过错与事故的发

生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故曾某监护人应承

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以案说法

路面施工未设警示牌，致骑车人摔伤03
案例

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出事故04
案例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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